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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有关

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修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按照国家招生政策和规定

录取的各类学生。

第三条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授权，学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按照学科门类分别授予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

第四条 凡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遵守学术道德，品德良好，并具有规定的学术水

平者，均可按照相关规定向学校申请学位。但申请者不得同

时向其他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学位。

第二章 学士学位

第五条 学士学位授予按照《成都体育学院学士学位授

予管理办法》执行。学位申请人在规定修业年限内完成专业

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内容及要求，具有学士学位所要求的理

论基础，达到授予学士学位外语考核标准，通过学位授予资

格审核，可授予学士学位。

第六条 各培养单位根据《成都体育学院学士学位授予

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和学分要求对本科毕业生进行学位授予

资格审核；教务处、继续教育学院分别对申请学位的本科毕

业生授位资格进行复核，提出拟授予学士学位名单，报请学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并授予学士学位。



第三章 硕士学位

第七条 硕士研究生应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

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能比较

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学科外文资料；通过培养方案

所规定的课程考试和培养环节考核，论文答辩通过者可授予

硕士学位。

第八条 申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须在学校规定的期限

内完成培养方案的各项要求并通过毕业及学位资格审核，在

规定时间提交学位论文并按照论文管理的相关规定完成论

文工作流程，论文答辩通过者，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报研究

生院复核后，提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授予硕士学位。

第四章 博士学位

第九条 博士研究生应掌握坚实宽广的本学科基础理

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

力，并在科学研究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能熟练

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外文写作能力；通

过培养方案所规定的课程考试和培养环节考核，论文答辩通

过，并且达到我校规定的博士研究生申请授位的科研成果要

求者可授予博士学位。

第十条 申请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须在学校规定的期限

内完成培养方案的各项要求并通过毕业及学位资格审核，在

规定时间提交学位论文并按照论文管理的相关规定完成论

文工作流程，论文答辩通过，达到我校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

所需科研成果的有关规定者，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报研究生

院复核后，提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授予博士学位。



第五章 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程序

第十一条 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

立完成。论文应在本学科领域内进行选题和研究，研究结果

应对学术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现

实意义。

第十二条 学位论文提交前，培养单位组织博士论文预

答辩、硕士论文根据情况组织预答辩，聘请学科领域内的专

家对论文进行评阅，指导研究生修改完善论文，之后按要求

提交至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对论文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

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研究生院聘请同行专家对论文进行

双盲评审。

第十三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由培养单位组织

实施。培养单位按要求将答辩安排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

第十四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须组成专门的论文答

辩委员会。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3-5 人组成，博士学

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5 人组成，具体答辩工作程序及要求按

照《成都体育学院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工作的规定》组织

实施。

第十五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应当公开举行，应详细

记录答辩情况。已通过答辩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当公开发

表。

第十六条 答辩不合格者，推迟半年重新提交论文预审

申请。

第六章 组织机构



第十七条 成都体育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学校学位

事务决策机构，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两级机构组成，其职责和工作程序按《成都体育学院学位评

定委员会职责及议事规则》执行。

学位评定委员会每年 6 月和 12 月召开会议，审议学位

授予事宜；符合条件的学生应不晚于每年 3 月或 9 月提交学

位申请。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八条 申请学位的留学生应当使用汉语撰写学位

论文；如培养方案中对论文所使用的语言有明确规定的，可

以使用其他语言，但应有不少于 1000 字的中文摘要。

第十九条 学位证书生效日期为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批准授予学位的日期。学位证书遗失或损坏不予补发。经本

人申请，学校核实后可为其出具相应证明，证明与原证书具

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条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如确认学位授错，或发

现有舞弊作伪等学术不端行为的，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议可做出撤销授予学位的决定。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